附件


太白县第一批县级行政执法权下放事项调整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下放县级主管部门
	承接镇
	备注

	1
	对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草喷洒剧毒、高毒农药，或者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
	县生态环境分局
	各镇
	

	2
	对损毁或擅自改变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有关标志设施情节严重的处罚
	《陕西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第四十四条
	县生态环境分局
	各镇
	

	

3

	对在乡村公共饮用水源地建厕所、畜禽圈、污染型企业或者排放污水以及堆放垃圾和其他废弃物的处罚
	《陕西省乡村规划建设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一条
	县住建局
	各镇
	

	

4
	对擅自在农村公路上设卡、收费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四条
	县交通运输局
	各镇
	

	5
	对临街的商业、饮食业，车辆清洗维修等行业的经营者违反规定店外占道经营、作业或者展示商品的处罚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二十七条
	县住建局
	桃川镇、鹦鸽镇、
靖口镇、黄柏塬镇、
王家堎镇、太白河镇
	

	
6
	对从事车辆清洗维修废品收购等行业的经营者未保持经营场所周边的环境卫生整洁，污水外流或者废弃物向外散落的处罚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四条
	县住建局
	桃川镇、鹦鸽镇、
靖口镇、黄柏塬镇、
王家堎镇、太白河镇
	

	7
	对随地吐痰、便溺等行为的处罚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陕西省爱国卫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九条
	县住建局
	桃川镇、鹦鸽镇、
靖口镇、黄柏塬镇、
王家堎镇、太白河镇
	

	8
	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423号）第二十五条
	县人社局
	靖口镇、黄柏塬镇、
王家堎镇、太白河镇
	

	9
	对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的用人单位处以罚款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第九十四条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458号2020年11月修订）第五十二条
	县人社局
	靖口镇、黄柏塬镇、
王家堎镇、太白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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